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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服学院﹝2017﹞66 号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

各二级学院、部、处、中心及其他处级单位： 

现将经党委常委会会讨论通过的《北京服装学院公共选修课

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服装学院 

2017 年 6 月 12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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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 年 6月修订） 

 

为了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，学习不同学科的思想和

方法，拓宽知识面，提高人文素质与科学素养，学校每学期面向

学生开设公共选修课。为规范和加强校级公共选修课的管理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课程设置及基本教学要求 

公共选修课是各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学习期间

内，学生必须完成教学计划所要求的公共选修课学分方可毕业。 

1.公共选修课分五类：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、艺

术体育和创新创业，每门课程定为 16 学时（1 学分）、24 学时（1.5

学分）或 32 学时（2 学分）。 

2.每名本科生在校期间要求选修的公共选修课的最低学分

数为 10 学分。 

3.公共选修课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，其中线上公选课最多认

定 5 学分。 

4.为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，鼓励学生选修其它

专业的课程；允许学生选修比本专业要求高的同类课程，不允许

学生选修比本专业要求低的同类课程；不允许学生选读本专业教

学计划中已有的课程。 

5.每名学生每学期限选三门公共选修课。 

6.公共选修课程设置的基本标准 

（1）有利于学生了解人类最基本的知识领域和思维方法； 

（2）有利于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、创新创业能力； 



 - 3 - 

（3）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； 

（4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； 

（5）有利于引导学生了解学科前沿的新成果、新趋势、新

信息。 

二、公共选修课的实施过程 

1.每学期的第十二周，教务处下发下学期公共选修课申报通

知，第十四周前各学院（教学部）教学秘书将课程汇总后填写《北

京服装学院公共选修课学期登记表》并盖章后报教务处。 

2.教务处对申请开设课程进行审查，确定开设课程后填写

《北京服装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目录》，于第十七周前下发至各

学院（教学部）。 

3.开学初，学生进行网上选课。学生一旦确认选课成功，不

得随意更改。 

4.学生自第一学期至第七学期选修公共选修课，原则上第八

学期不再选课。延长学习时间者，原则上在毕业学期不再选课。 

5.对于选定课程，学生必须完成上课、作业、考核等课程要

求的所有教学环节。 

6.对未办理选课手续而擅自听课者，其该门课程成绩不予承

认。 

三、其他 

1.本办法由北京服装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2.本办法自 2017 级本科生起施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服装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月 12 日印发   


